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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防－治－管”一体化整合模式
———以深圳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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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性病防治工作中，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各自为政，临床医师承担疾病治疗任务，不管预防；公共卫生医师临床

知识和经验不足，难以适应诊疗工作，虽然致力于寻找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但由于缺乏相关临床知识，常常难以研究到

临床最希望解决的问题。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分离严重阻碍了性病预防和控制。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通

过对以往性病防治策略及其实施结果进行总结，提出" 防－治－管" 的一体化医学整合模式，引入疾病管理这项有效防治

策略，改变了既往性病防治中的阶段式服务模式。效果评估显示该模式对性病防治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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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 起，我 国 医 疗 界 兴 起 了 医 学 整 合 的 浪

潮［１－５］。医学整合中 一 个 关 键 的 内 容 就 是 实 现 临 床 医

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整合［３］。医学整合的思维在

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将具有很好的前景［６－７］。目前，医

学整合的思维已经逐渐应用于指导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以下简称“慢非病”）的预防与控制。例如，陈静等［８］从

慢非病的定义和特点、防治策略、控制现状、中医药的临

床效应特征。慢非病的防治对中医药的需求及慢非病

的防治途径六方面论述重大慢非病防治与中医药整合

调节的密切关系。林曙光［９］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引

入了医学整合和 转 化 的 新 概 念。在医学整合思想的指

导下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１０－１５］。与急性传染性疾病相比性传播感染（ｓｅｘ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Ｉ）疾病具有病情隐匿、潜 伏 期

长、病程长且可反复甚至终生不愈、治疗时间长、性接触

者感染风险高等特点，难以通过有效隔离和短期治疗控

制其传播和 流 行，亦 无 有 效 的 预 防 性 疫 苗 保 护 易 感 人

群，这意味着在防控策略上与急性传染病有所区别和侧

重［１４－１５］。然而，目前性病诊疗机构主要关注医疗服务，
而公共卫生服务、疾病管理意识相对淡薄和职能履行不

完全到位，难以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造成医疗与

预防分离和脱节，使性病的预防控制处于阶段式的卫生

保健服务模式［２，１６］。
因此，根据性病的特点，结合循证医学、现代医学模

式和疾病管理理论，运用思辨的观点分析现有性病防治

方针和策略中存在的不足，研究和提出新的防治策略，
对推动性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并控制其流行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１　性病“防－治－管”一体化医学整合模式的４×３策

略内容

基于既往深圳市制定并组织实施的性病防治相关

政策、规划、措施和工作活动，从基础保障（政策保障、网
络建设、能力建设）、加强预防（扩大筛查、母婴传播预防

控制、高危人群干预）、规范化服务（规范化门诊、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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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和规范化检测）和疾病管理（病例管理、信息管理和

质量管理）４个维度综合分析、归纳、总结深圳市性病防

治策略（简称“４×３策略”），改 变 既 往 医－防 分 离 的 阶

段式卫生保健服务模式，根据整合医学理论，实施预防

－治疗－管理（以下简称“防－治－管”）的一体化卫生

服务模式，实现性病防治工作的持续性、系统性和有效

性，见图１。

图１　深圳市性病“防－治－管”一体化医学整合模式的４×３策略

１．１　基础保障

１．１．１　政策保障

自１９８３年以来，深圳市陆续出台了关于性病管理、
疫情报告、梅毒母婴传播控制、高危人群干预、防治工作

考评等政策性文件，为性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有效深入

开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性病防治政策

保障机制。
从１９９６年起，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局和财政局将性

病防治工作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将性病防治经费

纳入预算管理，为保障性病防治工作开展，控制性病传

播蔓延奠定了物质基础。
１．１．２　网络建设

从１９９２年起，深圳市在多部门合作下，逐步建立起

重点人群性病监测网络、病例发现与报告网络、病例转

介网络；２００２年，建立梅毒母婴传播预防控制网络和梅

毒血清转介网络，见图２。２００５年，建立并逐步完善规

范化性病实验室和质量控制网络。根据性病防治管理

要求明确规定了各机构在５大网络中的职责，保证各项

工作的有机协调与衔接，实现了对性病的有效管理。
从１９９２年起，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与多部门合

作，逐步建立起性病主动监测网络，监测对象包括劳教

人群、吸毒人群等高危人群和献血人群、孕产妇等普通

人群。通过早期发现可疑性病患者，及时转介、治疗与

管理，实现消除传染源，控制性病传播的目的。
在各医疗机构的性病相关门诊，通过对疑似性病患

者进行筛查和检测，发现和确诊性病病例并报告。病例

发现与报告网络不断健全与完善，疫情信息和流行趋势

准确性逐步提高，性病防控能力显著加强。
深圳市性病病例诊疗采取归口管治和基于规范化

诊疗的归口管理两种模式。各医疗机构发现的疑难病

例和不能提供规范化性病服务的机构发现的病例、孕产

妇梅毒和先天梅毒病例转介至市、区性病防治专业机构

（慢性病防治院），其他病例由取得许可资格机构按规范

化性病服务要求进行诊疗和病例随访管理，亦可转介性

病防治专业机构相关专家进行会诊或转介至慢性病防

治机构进行确诊。

图２　深圳市性病监测、病例发现与报告、梅毒血清转介和性病病例转

介网络

从２００４年开始，深圳市共１４２家性病诊疗服务机

构均开展了性病实验室检测项目，接受性病实验室年度

质量控制和室间质评，逐步按广东省卫生厅要求建立了

规范化性病实验室，检测项目不断扩展，检测方法和技

术适时更新与提高。截至２０１１年底，深圳市有４４家医

疗卫生机构建立了规范化性病实验室，市、区性病防治

专业 机 构 均 通 过 了 中 国 合 格 评 定 国 家 认 可 委 员 会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ＮＡＳ）ＩＳＯ　１７０２５质量体系认可，建立了３
个梅毒确证实验室，形成了便利可及、覆盖全市的性病

实验室网络体系。基于实验室网络体系和性病防治服

务实际需要，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制定了性病防治工

作规范和技术指南，建立样本转介检测机制。
１．１．３　能力建设

从保障性病“防－治－管”工作开展实际出发强化

预防、临床、试验医学和人文学科背景人才配置、培养和

学科建设。近年来，市、区慢性病防治机构性病防治人

员的技术能力和素质建设明显加强，形成了以研究生为

主体，学历结构、专业结构、职称结构日趋合理，具有创

新能力和发展后劲的科研团队，大大促进了深圳市性病

防治工作的开展，见图３。
１．２　加强预防

１．２．１　扩大筛查

加强及扩大性病筛查，有利于性病病例的早发现、
早诊断和早治疗，防止或减低传播，避免病情迁延造成

不良后果。深圳市有计划、有系统性地采取持续性、多

人群、多病种 的 扩 大 筛 查 策 略：（１）献 血 人 员 的 梅 毒 筛

查，保证用血安全，防止梅毒的医源性传播；（２）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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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免费筛查，及早发现梅毒孕妇病例，杜绝或减少不

良妊娠和先天梅毒的发生；（３）术前梅毒筛查，减少医护

人员的职业暴露和防止医源性传播；（４）重点人群，如男

男性接触者（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ＭＳＭ）人群、女
性性工作者人群（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　ｗｏｒｋｅｒ，ＦＳＷ）、羁押人员、美
沙酮（ｍｅｔｈａｄｏｎ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ＭＴ）门诊在治

人 员、艾 滋 病 自 愿 咨 询 检 测（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ＣＴ）门诊求询者等的梅毒等性病免费筛查，及

时发现高危人群中的传染源，减少二代传播的发生。

图３　深圳市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１年 性 病 防 治 专 业 人 员 队 伍 的 人 数、副 高

以上职称者比例以及硕士以上学历比例

１．２．２　预防与控制梅毒母婴传播

为有效阻断梅毒母婴传播，深圳市于２００２年７月

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预防与控制梅毒母婴传播项目，结合

规范化梅毒诊断治疗和全程随访干预策略，对产前保健

门诊孕妇进行梅毒普查，干预策略主要包括４个方面：
（１）为所有进行产前保健的孕妇提供免费的梅毒筛查，
对阳性样本进行确诊检测；（２）为感染梅毒的孕妇提供

专业咨询，进行风险评估，实行归口管治，提供规范化治

疗并全程随访；（３）鼓励梅毒阳性孕妇进行性伴通知等

服务，促进性伴检测及治疗；（４）对孕妇梅毒患者所生婴

儿实行归口管治，进行全程随访，对确诊先天梅毒患儿

进行规范诊疗。干预策略流程见图４。

１．２．３　重点和高危人群综合干预

ＭＳＭ人群和商业性性工作者等高危人群中性病、
艾滋病患病率逐年上升，既是主要感染群体，也是促进

性病、艾滋病传播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桥梁人

群。传统单一的知识宣传型模式在性病防治中的作用

和接受性日趋弱化，而服务导向型的性病门诊因其整合

性病艾滋病咨询、检测、诊断、治疗一体化功能，因此在

防治工作中 的 重 要 性 和 可 接 受 性 日 益 增 强。２００４年，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建立“以性病门诊为依托、志愿

者为核心”的防－治－管相结合的高危人群性病艾滋病

一体化医学整合服务模式，大大提高了重点和高危人群

综合干预服务的系统性、有效性、依从性、可接受性和可

持续性。由临床医生、公共卫生医生、护士、志愿者组成

服务团队，为其提供友善、可及、可接受的性病艾滋病咨

询、检测、健康教育、临床服务、随访服务、性伴通知等服

务，初步解决了 ＭＳＭ社群最迫切、最关心、最实际的基

本健康需求。服务流程见图５和图６。

图４　深圳市预防与控制梅毒母婴传播项目流程图

图５　深圳市 ＭＳＭ人群艾滋病性病防治模式

图６　深圳市公共服务场所高危人群干预服务模式

１．３　规范化诊断与治疗

依据中国性病控制中心、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病预

防控 制 中 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ＤＣ）有关性病预防、控 制、诊 断、治 疗 等 的 处 理 原 则 和

技术指南，结合深圳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特点，编制《慢性

病防治工作规范》之“性传播疾病”和“实验室检测”。从

三个方面进行规范：一是规范化服务门诊；二是规范化

诊断治疗和疾病管理；三是规范化实验室检测，包括性

病防治专业机构按ＣＮＡＳＩＳＯ１７０２５标准和要求建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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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性病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深圳市各性病诊疗机构

实施性病实验室分级管理和考核评定。
１．３．１　病例管理

艾滋病、梅毒、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
生殖器疱疹等性病病情多隐匿、无症状潜伏期长、病程

长甚至终身携带病原体、治疗和随访周期亦较长，治疗

方案和药物组合的适应证和效果差异大，如不能进行规

范有效治疗、及时性伴通知和同时诊疗处置、持续性健

康教育咨询和随访，将导致病程迁延不愈、持续带菌传

播，甚至产生耐药菌株并引起流行，这是目前性病流行

并未能有效遏制的关键原因之一。防－治－管一体化

是性病控制的关键。医疗机构性病相关科室的医生诊

治的病种多、日诊疗量大，性病专科知识相对薄弱，健康

教育、性伴通知处置和随访管理等连续性公共卫生服务

意识缺乏且不能有效供给。为解决这些问题，可采取两

种模式，一是归口管治，适用于部分有条件地区对部分

性病（如梅毒等）施行，由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的性病

患者及时转介至性病防治专业机构进行诊断、治疗、性

伴通知处置、随访管理等；二是以规范化诊疗为基础的

归口管理，适用于所有地区和所有性病，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发现的 性 病 患 者 按 规 范 化 服 务 内 容、流 程 进 行 诊

断、治疗、性伴通知和随访管理（或转介随访），疑难性病

或不具备诊疗条件机构转介至性病防治专业机构诊治

和病例管理。
１．３．２　信息管理

设计制定标准化性病病历、病例报告、性伴通知、健
康教育干预、随访、督导考评管理模块，利用计算机网络

和信息化技术，建立和完善信息数据库，提高性病诊疗

信息和疫情报告的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可用性，结

合智能信息化终端，实现疾病管理。
１．３．３　质量管理

实施目标管理，建立与资源配置和指标任务相协调

的性病防治总目标及工作目标（如性病发病率，主要重

点和高危人 群 筛 查 数、患 病 率、新 发 感 染 率、母 婴 传 播

率、实验室检测率、性病知识知晓率等）和服务目标（如

性伴通知率、健康教育咨询率、诊疗和报告及时率、规范

治疗率、转介率、随访率、服务满意度等），针对工作和服

务目标设立质量目标（如病例报告准确率、漏报率、检验

检查结果准确率、诊断正确率、误诊率、漏诊率、临床或

血清治愈 率 等）。通 过 建 立 督 导 和 考 评 指 标 体 系 和 方

法，形成行政力驱动和介导的督导检查及考核评估工作

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过程管理，由卫生行政部

门授权性病防治专业机构对辖区内性病诊疗服务机构

的性病诊断治疗、检测、病例报告等服务的过程指标和

过程质量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提出改进建议，督促工作有效开展，频度可为每季

度或每半年一次；二是考核评估，由卫生行政部门或政

府按目标 管 理 和 防 治 效 果 指 标 组 织 进 行 中 期 和 终 期

评估。
２　性病“防－治－管”一体化医学整合模式的４×３策

略特点

２．１　依据整合理论，确立一体化卫生保健服务模式

基于整合医学、循证医学、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现

代临床医学、卫生管理、卫生经济学等理论，结合性病流

行、诊疗和防治工作特点，构建公共卫生、规范化诊疗、
疾病管理和业务管理的防－治－管一体化卫生保健服

务模式。
２．２　建立组织体系，完善性病防治科室学科构建

第一，通过性病防治专业机构提供规范化诊疗服务

和防治业务管理，医疗机构提供性病筛查、发现报告、基
本诊疗和健康教育咨询或转介，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资源

配置、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评估对性病防治工

作实施统筹管理，使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间协调配

合，在组织体系建设上弥合了医疗服务和预防服务间的

裂隙，实现防－治－管一体化的医学整合。第二，在性

病防治专业机构性病防治科室构建上，配置护理、心理

咨询、临床流行病学、检验、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人

员，实现防－治－管的医学整合。
２．３　整合卫生服务内容，建立患者服务中心

以患者为中心的一体化服务，将挂号、分诊、健康教

育咨询、诊察、检验检查、治疗、随访等服务职能集合于

一个单元，其他性病诊疗服务机构为性病患者提供医疗

服务（性病诊断、治疗）的同时提供病例报告，基本咨询、
健康教育、性伴通知和随访转介等公共卫生服务，实现

防－治－管一体化的医学整合。
２．４　规范服务流程，实施归口管治

按归口管治或以规范诊疗为基础的归口管理模式，
性病诊疗服务机构在自主选择和规范化服务前提下，实
现医生－患者－卫生服务人员、医疗机构－性病防治专

业机构间治疗、预防有机联系与协调配合，对性病患者

进行疾病管理，实现防－治－管一体化的医学整合。
２．５　建立考核评价体系与方法，强化业务和技术管理

不断健全与完善性病防治工作考核评估体系和方

法，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将性病规范化诊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纳入医疗服务质量和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整体考核

评估体系，对全市性病诊疗服务机构和专业机构性病的

预防、治疗、患者管理等工作进行整体评估；由性病防治

专业技术机构组织实施对性病诊疗服务机构的性病规

范化诊断、治疗、实验室检测、性伴通知和诊疗、健康教

育咨询、病例报告、随访管理，进行日常督导检查，实现

了防－治－管一体化的医学整合。
３　结语

综上所述，在深圳市性病防治工作实践中，遵守了

以基础保障为先导，以加强预防为核心，以规范诊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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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为重点，以疾病管理为手段的防－治－管一体化的医

学整合服务模式。有效的性病医疗干预需要性病患者

及其性伴同时接受检查、咨询和（或）治疗，以及健康教

育，将医疗服务（性病诊断、治疗）、公共卫生服务（性病

咨询、健康教育、患者随访、性伴通知等）和疾病管理相

结合。在当前性病防治工作中，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各

自为政，临床医师承担疾病治疗任务，不管预防；公共卫

生医师临床知识和经验不足，难以适应实际工作，虽然

致力于寻找疾病的流行病学特点，但由于缺乏相关临床

知识，常常没有研究到临床最希望解决的问题［４］。临床

医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的分离严重阻碍了性病的预

防和控制。深圳市慢病防治中心通过对以往性病防治

策略及其实施结果进行总结，提出防－治－管一体化的

医学整合模式，引入了以往缺失的疾病管理这项有效防

治策略，改变了既往性病防治中的阶段式服务模式。效

果评 估 显 示 这 种 新 型 服 务 模 式 对 性 病 防 治 效 果 显

著［１７－１９］。深化这一模式的改 革 和 完 善，是 一 项 长 期 任

务，也是我国性病预防的最终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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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５６页）地表达出类似于人体基因这种随着经济

生活的不断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值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乃

至利益。但值得欣慰的是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第二条

规定，我国立法机关颇具匠心地运用“权益”一词为这些

新的权利乃至利益留有足够的生存空间用以满足人们

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我国已有足够的硬件为人

体基因提供暂且全面的“过渡式保护”，只需待基因伦理

在人们的观念中普遍生成且人类基因技术得到成熟发

展之时，我们 才 适 宜 将 有 关 人 体 基 因 的 立 法 活 动 提 上

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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